FRL R RINESR T
114 & B3 % 440%%
B f ABLYECRERFRET

a4 3R

pUES

7 ﬁ»;ﬁ-& s 2 A BB B g.”; I VS ﬁ»;ﬁ—iﬂ }’1:%:1}"{ T2
A (114F B EF 52805L) » Afaft 240

1 <~

‘ |

EL: o

- TEBEED G oS AR RO T
BT~ Ted Sy BRI 7Y 26k
Hrat > gL EH2Z AT > g B o w7 Fi430
& oy PiE F030E ~ FOLEFHOAA BTG P oo x4
ﬁkﬁj“ﬁiﬁt% B A2 o e T2 - dﬂz y A A
PR - @I RN AR E3EFE PR A2 o - S
LE b BB A B L RALE F 2 oo = T RALE A B
2 BB AEEPENELL o s FERAEEF 2 B (7
%Wﬁgﬁﬁi%omﬁ@%ﬁ%,£ﬂ4%ﬁﬁ$?§%
TR FL 2 > R HOIFER LI o 4 232 5017~ 2 F
e o ERA s el o a kG FLENE22FS
P E SERRAEFHE T IRAE F R K
BERANAGR RBF HERETIRAGE -

SN ERABERXAA T ET R F R BT RHENTE G
E RS L Rt R T 2 A s A NIRRTk o H Y
1977 2. 0 2 85 FE &0 5 AL ¢ & & 0 SFL2orr 2 B
PRI ENIIRALE FE 0 G LEHAT 2 R m k ke A



HET A o XA B ke e BT e A
THRHELZA 0§ 2L H 2 RBF A 50FE S 198
LEFFRATFRUBRGIRNLEA ST E > L0
GBI R o €0 LRSS R R I A SR
AAFML AT LR ETEE 2B cHETEE L b
A PR 2 R REAER - A EE Y e
B E A A erd g AR B REAH A i@i‘% ~ A A 4R ﬁﬁﬂigi
Tl BXINA e Ari 2L LE -5k a5 W
Bl REINE S TN E RS

Z N RAEFWEFATTES 1R > 2o 2 o

v = EY 2y 114 £ 2 3 20 2

MNEFLT R 2 P ER

P rAEPER MEE o

de? PRAF T B e R EZB10p pow Ak D (&

A A )

E R R

P ®E % R/ 114 &2 26 P

AR BT RREA - T

i 5o 1 2

B LEFEETEAIEN | F & E T AED

z 2 2|4 HAF22100 | F H A6 > 4o

PR e MATE
10007475 1

VA p #H111&112 17p 113#2% 25p

BaE(pFO)OBM|EYFRIIIER| L7 »KI113E R

# B 0% 5|8 F %501135.% | 4 F 5192850

i |47 B4 e Al

| % #1132 R rR3 %T|1I3E R {3 %1

LA
i)

=

159%%

6215




(\ER)

- p g [113#97 18P 1132127 6P
i+ e AP B AR I 3
FEOE| % B3Rt 8T|113E R 3 51
B 15% 62155
) A- 11132107 14p 114#1* 6p
Fe TP P
LEFPNEL | FE & SR
3 IRALE ¥ # FEBIRALE S B | B IRAEE F B
" P B BIBER | £ B KI4E R

3 51473435

% % 15418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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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聲字第440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受  刑  人  方嘉宏








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
刑（114年度執聲字第289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方嘉宏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貳月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按「數罪併罰，有二裁判以上者，依刑法第51條規定，定其應執行之刑。」、「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。但不得逾30年。」刑法第53條、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。又「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，併合處罰之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。二、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。三、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。四、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。前項但書情形，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之刑者，依第51條規定定之。」刑法第50條亦定有明文。是裁判確定前犯數罪，而同時有得易科罰金及不得易科罰金，或得易服社會勞動及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情形者，須經受刑人請求，檢察官始得據以聲請定應執行刑。
二、經查，本件受刑人方嘉宏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，均分別確定在案，其中編號1所示之罪不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，編號2所示之罪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，有各該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。惟受刑人就前揭各罪業已請求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憑，是聲請人就附表所示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核屬正當，應予准許。本院審酌受刑人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、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、空間之密接程度、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、受刑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、受刑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，暨受刑人向本院表示無意見等一切情狀，而為整體評價後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 年　 2 　 月　　25 　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五庭　法　官　洪瑞隆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（應附繕本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小芬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附表：受刑人方嘉宏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
		編　　　　號

		


		1

		2



		罪　　名

		


		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
		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


		宣告刑

		


		有期徒刑2年10月

		有期徒刑6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



		犯罪日期

		


		111年11月17日

		113年2月25日



		偵查(自訴)機關
年度案號

		


		臺中地檢111年度偵字第50113號等

		臺中地檢113年度毒偵字第1928號



		

最　後
事實審
　

		法院

		臺中高分院

		臺中地院



		


		案號

		113年度上訴字第715號

		113年度中簡字第1621號



		


		判決日期

		113年9月18日

		113年12月6日



		

確　定
判　決
　
　

		法院

		臺中高分院

		臺中地院



		


		案號

		113年度上訴字第715號

		113年度中簡字第1621號



		


		判　 決
確定日期

		113年10月14日

		114年1月6日



		是否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

		


		不得易科罰金
不得易服社會勞動

		得易科罰金
得易服社會勞動



		備　　　　　　 註

		


		臺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4734號

		臺中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541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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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

刑（114年度執聲字第289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方嘉宏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貳月

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「數罪併罰，有二裁判以上者，依刑法第51條規定，定其

    應執行之刑。」、「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長

    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。但不得逾30年。

    」刑法第53條、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。又「裁判確定

    前犯數罪者，併合處罰之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

    ：一、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。二、得易科罰

    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。三、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

    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。四、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

    社會勞動之罪。前項但書情形，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

    執行之刑者，依第51條規定定之。」刑法第50條亦定有明文

    。是裁判確定前犯數罪，而同時有得易科罰金及不得易科罰

    金，或得易服社會勞動及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情形者，須經

    受刑人請求，檢察官始得據以聲請定應執行刑。

二、經查，本件受刑人方嘉宏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經

    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，均分別確定在案，其中編號

    1所示之罪不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，編號2所示之罪得

    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，有各該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

    附卷可稽。惟受刑人就前揭各罪業已請求檢察官聲請法院裁

    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刑法第50條第1項

    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憑，是聲請人就

    附表所示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核屬正當，應予准許。

    本院審酌受刑人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、對侵害法益之加

    重效應及時間、空間之密接程度、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

    減、受刑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、受刑人復歸社會之

    可能性，暨受刑人向本院表示無意見等一切情狀，而為整體

    評價後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 年　 2 　 月　　25 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五庭　法　官　洪瑞隆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（應

附繕本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小芬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附表：受刑人方嘉宏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

編　　　　號  1 2 罪　　名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宣告刑  有期徒刑2年10月 有期徒刑6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犯罪日期  111年11月17日 113年2月25日 偵查(自訴)機關 年度案號  臺中地檢111年度偵字第50113號等 臺中地檢113年度毒偵字第1928號  最　後 事實審 　 法院 臺中高分院 臺中地院  案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715號 113年度中簡字第1621號  判決日期 113年9月18日 113年12月6日  確　定 判　決 　 　 法院 臺中高分院 臺中地院  案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715號 113年度中簡字第1621號  判　 決 確定日期 113年10月14日 114年1月6日 是否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  不得易科罰金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得易科罰金 得易服社會勞動 備　　　　　　 註  臺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4734號 臺中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541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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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
刑（114年度執聲字第289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方嘉宏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貳月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按「數罪併罰，有二裁判以上者，依刑法第51條規定，定其應執行之刑。」、「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。但不得逾30年。」刑法第53條、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。又「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，併合處罰之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。二、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。三、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。四、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。前項但書情形，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之刑者，依第51條規定定之。」刑法第50條亦定有明文。是裁判確定前犯數罪，而同時有得易科罰金及不得易科罰金，或得易服社會勞動及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情形者，須經受刑人請求，檢察官始得據以聲請定應執行刑。
二、經查，本件受刑人方嘉宏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，均分別確定在案，其中編號1所示之罪不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，編號2所示之罪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，有各該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。惟受刑人就前揭各罪業已請求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憑，是聲請人就附表所示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核屬正當，應予准許。本院審酌受刑人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、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、空間之密接程度、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、受刑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、受刑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，暨受刑人向本院表示無意見等一切情狀，而為整體評價後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 年　 2 　 月　　25 　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五庭　法　官　洪瑞隆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（應附繕本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小芬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附表：受刑人方嘉宏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
		編　　　　號

		


		1

		2



		罪　　名

		


		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
		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


		宣告刑

		


		有期徒刑2年10月

		有期徒刑6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



		犯罪日期

		


		111年11月17日

		113年2月25日



		偵查(自訴)機關
年度案號

		


		臺中地檢111年度偵字第50113號等

		臺中地檢113年度毒偵字第1928號



		

最　後
事實審
　

		法院

		臺中高分院

		臺中地院



		


		案號

		113年度上訴字第715號

		113年度中簡字第1621號



		


		判決日期

		113年9月18日

		113年12月6日



		

確　定
判　決
　
　

		法院

		臺中高分院

		臺中地院



		


		案號

		113年度上訴字第715號

		113年度中簡字第1621號



		


		判　 決
確定日期

		113年10月14日

		114年1月6日



		是否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

		


		不得易科罰金
不得易服社會勞動

		得易科罰金
得易服社會勞動



		備　　　　　　 註

		


		臺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4734號

		臺中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541號



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
114年度聲字第440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受  刑  人  方嘉宏









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

刑（114年度執聲字第289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方嘉宏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貳月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「數罪併罰，有二裁判以上者，依刑法第51條規定，定其應執行之刑。」、「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。但不得逾30年。」刑法第53條、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。又「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，併合處罰之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。二、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。三、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。四、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。前項但書情形，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之刑者，依第51條規定定之。」刑法第50條亦定有明文。是裁判確定前犯數罪，而同時有得易科罰金及不得易科罰金，或得易服社會勞動及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情形者，須經受刑人請求，檢察官始得據以聲請定應執行刑。

二、經查，本件受刑人方嘉宏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，均分別確定在案，其中編號1所示之罪不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，編號2所示之罪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，有各該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。惟受刑人就前揭各罪業已請求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憑，是聲請人就附表所示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核屬正當，應予准許。本院審酌受刑人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、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、空間之密接程度、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、受刑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、受刑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，暨受刑人向本院表示無意見等一切情狀，而為整體評價後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 年　 2 　 月　　25 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五庭　法　官　洪瑞隆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（應附繕本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小芬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附表：受刑人方嘉宏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

編　　　　號  1 2 罪　　名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宣告刑  有期徒刑2年10月 有期徒刑6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犯罪日期  111年11月17日 113年2月25日 偵查(自訴)機關 年度案號  臺中地檢111年度偵字第50113號等 臺中地檢113年度毒偵字第1928號  最　後 事實審 　 法院 臺中高分院 臺中地院  案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715號 113年度中簡字第1621號  判決日期 113年9月18日 113年12月6日  確　定 判　決 　 　 法院 臺中高分院 臺中地院  案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715號 113年度中簡字第1621號  判　 決 確定日期 113年10月14日 114年1月6日 是否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  不得易科罰金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得易科罰金 得易服社會勞動 備　　　　　　 註  臺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4734號 臺中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541號 







